
  

 

時    間：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時整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 331號 6樓 

出    席：出席股東暨委託代理股份計 22,598,194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6,064,000股 

(已扣除庫藏股 228,000股)之 62.66%。 

主    席：楊文芳先生 
 

 記    錄： 尚忠信先生 

出    席：劉瑞村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會計師、明道聯合法律事務所鄭淑燕律師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05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案，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0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二）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承認 105 年度決算表冊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淑瓊會計師與林鈞堯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敬請 鑒核。 

二、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之上述表冊連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提請股東會

承認。 

三、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附件

三。 

四、 敬請  承認。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22,570,8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235,033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7%，反對權數：8,1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8,157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9,157 權，無效權數：0 權，本

案照案表決通過。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第二案＞ 

【案由】承認 105 年度虧損撥補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 105 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本期稅後純損為新台幣 64,379,112

元及確定福利計劃精算利益(稅後)計入保留盈餘為新台幣 742,315 元，待彌補

虧損為新台幣 63,636,797 元，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3,343,201 元先行彌補

虧損後，再以資本公積-發行溢價新台幣 60,293,596 元彌補虧損。 

二、 105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 敬請  承認。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22,570,8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235,033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7%，反對權數：8,1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8,157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9,157 權，無效權數：0 權，本

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配合法令修訂，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22,570,8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235,033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7%，反對權數：8,1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8,157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9,157 權，無效權數：0 權，本

案照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董事全面改選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屆董事之任期已於 106 年 6 月 10 日屆滿，擬提請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之。 

二、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選任董事五席(含獨立董事三席)，任期自 106 年 6 月 13

日至 109 年 6 月 12 日止，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 獨立董事選舉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業經董事會

議審查通過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表： 

職稱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獨立董事 蕭敏志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0 股 

獨立董事 劉瑞村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五十五年全國高等考試

司法官考試及格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

法官班第八期結業 

台東、嘉義、板橋、台

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院長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

所長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0 股 

獨立董事 高義然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考試院醫師考試及格 
台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 0 股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身分別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298 
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彥君 
24,309,477 

董事 298 
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莊興 
23,409,477 

獨立董事 A123****** 蕭敏志 22,559,446 

獨立董事 T101****** 劉瑞村 21,665,463 

獨立董事 D100****** 高義然 20,770,426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今年度全面改選董事，新選任之董事若從事其他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

之行為，敬請許可該董事（該自然人、該法人或該法人指派之代表人），可為

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 



 

解除其競業禁止之本公司新任董事如下：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22,569,5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233,711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87%，反對權數：4,15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4,154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4,482 權，無效權數：0 權，本

案照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 9 時 34 分) 

 

本次股東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

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職稱 姓名 兼任情形 備註 

董事 陳彥君 

1.大學光學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2.廈門燦坤實業(股)公司董事 

3.上海燦坤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4.新鉅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5.大力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6.冠騰國際投資(股)公司董事 

7.SINO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董事 

8.SYSTEM HAWK LIMITED董事 

9.優柏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10.福馳發展有限公司董事 

11.僑民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12.燦坤先端智能(股)公司董事 

13.Starcomgistic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14.Starcomgistic Australia PTY LTD董事 
15.PT. TSANN KUEN PROPERTY  

   DEVELOPMENT INDONESIA董事長 

16.匯隆置業有限公司董事 

17.威基置業有限公司董事 

18.燦星網通(股)公司董事長 

19.金鑛連鎖企業(股)公司董事 

20.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21.燦坤日本電器株式會社董事 

22.燦坤實業(股)公司風控長 

 

董事 莊興 

1.燦星網通(股)公司董事 

2.廈門燦坤實業(股)公司董事 

3.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4.燦坤日本電器株式會社董事 

 

獨立董事 蕭敏志 
1.增你強(股)公司獨立董事 

2.大學光學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劉瑞村 1.萬海航運(股)公司獨立董事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5 年營業結果

本公司 105 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2,502,089 仟元，較 104 年度合併營收 2,996,436
仟元減少 16.5 %；105 年度淨損新台幣 64,378 仟元較 104 年度淨損 15,419 仟元增加

317.5%。105 年旅遊市場受廉價航空公司的影響，消費型態改變，歐洲、土耳其多次恐攻，

連帶影響國人出國意願，又因同業競爭激烈，使總體營業毛利及營業利益減少。茲將本公

司 105 年度合併營業結果重點說明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增（減）金額 

金額 % 金額 % 差異金額 
增(減)幅
度(%)

營業收入 2,502,089 100.0 2,996,436 100.0 (494,347) (16.5)
營業毛利 334,626 13.4 388,694 13.0 (54,068) (13.9)
營業費用 394,317 15.8 409,282 13.7 (14,965) (3.7)

營業損失 (59,691) (2.4) (20,588) (0.7) (39,103) (189.9)
稅後淨損 (64,378) (2.6) (15,419) (0.5) (48,959) (317.5)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64,378) (2.6) (15,419) (0.5) (48,959) (317.5)

稅後 EPS（元） (1.78) - (0.42) - (1.36) (323.8)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52.1 50.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846.3 2,007.6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61.0 181.0 
速動比率（%） 131.4 155.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7.1) (1.6)

權益報酬率（%） (14.6) (3.1)

純益率（%） (2.6) (0.5)

＜附件一＞



（三）預算及預算執行情形

105 年度合併營收新台幣 2,502,089 仟元，預算 3,452,576 仟元，達成率為 72.5
％。

 二、106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05年旅遊市場因消費型態的改變，本公司仍秉持創新求變的態度，除了朝加強品牌

認同及提高顧客滿意度的方向努力不懈外，也更朝下列方向努力： 

1. 品牌的提升 

  因應旅客各種不同型態需求，開發差異化的商品，同時在online、offline的機制

上，不斷地優化，讓顧客感到更便利也更滿意，同時也可以享受虛實整合的高效率服務

品質。 

2. 多元的通路平台 

   豐富的通路平台，不斷地有好的商品呈現，而且集合更多優良組合行程，讓顧客可

以一次購足；除了節省購物時間，更可以增加其黏著度，讓顧客自然習慣，喜歡這豐富

多元的平台。 

3.開拓市場 

  利用集團資源優勢，有效整合所有的企業戶，讓客源更活絡，有效擴大經濟規模，

降低成本，讓整體競爭力更加提升，取得有利地位，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影響力。 

        董事長：楊文芳             經理人：楊文芳            主辦會計：尚忠信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告

及虧損撥補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張淑瓊會計師及林鈞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個

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2 4 日

獨立董事：

蔡 金 拋

林 安 宙

劉 瑞 村

＜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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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楊文芳         經理人：楊文芳          主辦會計：尚忠信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本年度稅後虧損 (64,379,112)
確定福利計劃精算利益(稅後)計入保留盈餘 742,315 
待彌補虧損 (63,636,797)
彌補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3,343,201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60,293,596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附件四＞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對照表

條次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其交易條件之

評估程序及投資額度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

應由財務部門或董事長指定之部

門進行相關效益之分析並評估可

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

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

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估。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其交易條件之

評估程序及投資額度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

應由財務部門或董事長指定之部

門進行相關效益之分析並評估可

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

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

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估。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配合法規修訂。

＜附件五＞



條次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本項第二~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六、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

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本項第二~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六、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

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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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

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

之合理性意見。

八、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

方式、參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參

酌專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

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辦理：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依當時之證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應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

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其可

產生之效益，參酌當時最近之成

交價格議定；取得或處分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

無形資產，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

例、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

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應參考

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成交價格或帳面價值、供

應商報價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

人購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七條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

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5.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八、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

方式、參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參

酌專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

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辦理：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依當時之證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應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

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其可

產生之效益，參酌當時最近之成

交價格議定；取得或處分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

無形資產，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

例、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

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應參考

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成交價格或帳面價值、供

應商報價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

人購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七條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

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5.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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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應考量其業務性質、每股淨

值、資產價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

讓應考量其業務性質、每股淨

值、資產價值、技術與獲利能力、

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

第五條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1. 配合法規修

訂。

2. 修正現行第

一項第四款

第四目，針對

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

之公開發行

司，公告標準

提高為交易

金額新臺幣

十億元，並移

列第一項第

四款。

3. 現行第一項

第四款第五

目移列第一

項第五款並

修正金額。

4. 現行第一項

第四款移列

第一項第六

款。

5. 修正現行第

一項第四款

第 二 目 規

定，並移列

第一項第六

款第二目。

6. 修正現行第

一項第四款

第三目，並移

列第一項第

六款第三目。

7. 參考現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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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

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

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依本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

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

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依本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

三項第四款

有關公司辦

理公告申報

後內容如有

變更應於二

日內公告之

規定修正第

三 項 第 三

款。



條次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七條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亦應依第四條規定取得專業

評估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判斷交

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送審計委員會，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送董事會決議，準用第九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亦應依第四條規定取得專業

評估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判斷交

易對象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送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配合法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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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法令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本項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依

規定方法評估交易成本合理性，除

下列情形之一外，應洽請會計師複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

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

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

方法評估結果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除能舉證交易價格合理外，應

辦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資訊 公

開等事項，該特別盈餘公積，應俟

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 損失

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始得動用

之。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法

令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本項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依

規定方法評估交易成本合理性，除

下列情形之一外，應洽請會計師複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

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

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

方法評估結果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除能舉證交易價格合理外，應

辦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資訊 公

開等事項，該特別盈餘公積，應俟

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 損失

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始得動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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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未規定事項概依法令

及本公司有關辦法辦理。

二、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96年6月12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97年6月10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97年12月10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99年6月25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00年1月3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01年6月18日。

第六次修訂為民國103年6月11日。

第七次修訂為民國106年6月13日。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未規定事項概依法令及

本公司有關辦法辦理。

二、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96年6月12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97年6月10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97年12月10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99年6月25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00年1月3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01年6月18日。

第六次修訂為民國103年6月11日。

版 次 更 新




